


矣。”[ 1 ]很明显 ,沈氏此论 ,是出自西风东渐之后的私权神圣观念的评价。沈家本正视私人权利 ,对来自

明



兖 ⋯⋯等十二州 ,既经饥馑 ,曲赦逋租宿责 ,勿收今年三调。”[ 1 ] ( P652)“逋租”是国家对民人未能及时交纳的租

税的赦免 ,“宿债 (责)”是国家对民人参与官府回易、兴生、出举而欠负的公债的赦免。

我们现在已说不清古代何时开始将私债与官债并列在一起 ,一同放免的。《魏书 ·孝庄帝纪》永安二年

(529 年)八月庚戌朔诏 :“诸有公私债负 ,一钱以上、巨万以还 ,悉皆禁断 ,不得征责。”这是我们能发现的最早

的一并放免公私债负的资料 ,而且也是不论数额大小 ,一律不允许征偿的。但赦免私债的原因不明。据《魏

书·释老志》载此前的北魏宣武帝元恪永平四年 (511 年) 诏 :僧祇之粟 ,本期济施 ,俭年出贷 ,丰则收入。山

林僧尼 ,随以给施 ;民有窘弊 ,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 ,规取赢息 ,及其征责 ,不计水旱 ,或偿利过本 ,或翻改券

契 ,侵蠹贫下 ,莫知纪极。细民嗟毒 ,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已后 ,不得传委

维那、都尉 ,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祇谷之处 ,州别列其元数 ,出入赢息 ,赈给多少 ,并贷偿岁月 ,

见在、未收 ,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 ,及翻改初券 ,依律免之 ,勿复征责。或有私债 ,转施偿僧 ,即以丐民 ,不听

收检。后有出贷 ,先尽贫穷 ,征债之科 ,一准旧格。

僧寺的私债 ,因其“或偿利过本 ,或翻改券契”,致使“侵蠹贫下”,要求官府参与 ,但“若收利过本 ,及翻改

初券 ,依律免之 ,忽复征责”。这道诏书透露了两个信息 :其一 ,一本一利的收利不过本的规则 ,是一个古老的

规则 ,在北魏时早已确立 ;其二 ,即使是笃信佛教的皇帝 ,即使对于受宠的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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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中也就没有必要写出相应的抵赦条款。至唐朝 ,开始在西州施行通过国家大赦方式而顺带赦免民间债务

的制度 ,因而契约中出现了相应的抵赦条款。

不过 ,唐朝统治下的敦煌受这一制度的影响 ,应当比西州更大。后来的吐蕃政权 ,在敦煌地区也延续了

国家赦免民间债负的制度 ,是故即使改朝换代 ,借贷契约中例要写清抵赦条款。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契约

显示 ,在吐蕃占领敦煌的末期 ,与唐代西州一样 ,契约的抵赦条款的内容和形式基本相同。

(二)借贷契约抵赦条款的含义及其指向借贷契约抵赦条款的含义是清楚的。其基本意义是 :恩敕下达

不影响本项交易的效力。其所用语言“公私债负停征 ,此物不在停限”或“后有恩赦 ,不在免限”,“停征”和

“免”都是完全取消偿还义务。因而“不免”和“不停征”是说借贷关系不论有息 (借银钱、贷粮种场合) 、无息

(借粮种场合) ,有息者要本、息俱还 ,无息者必须还本。国家不能赦免私债 ,不能免除债务人义务。余如掣夺

家资、保人代偿等约定条款 ,也应被理解为继续有效。

表 1. 唐及吐蕃借贷契约中的抵赦条款情况

契约类型 契约名称 抵赦条款

借贷 (借钱) 唐乾封元年 (六六六年)高昌郑海石举银钱契 公私债负停征 ,此物不在停限[4 ]

借贷 (借粮、种) 吐蕃酉年 (八二九年)敦煌曹茂晟便豆种帖 中间或有恩赦 ,不在免限[4 ]

借贷 (借粮、种) 吐蕃寅年 (八三四年)敦煌阴海清便麦粟契 中间如有恩赦 ,不在免限[4 ]

借贷 (借粮、种) 吐蕃寅年 (八三四年)敦煌赵朋朋便豆契 如后有恩赦 ,不在免限[ 4 ]

借贷 (借粮、种) 年代不详百姓游意奴便麦契 如中间若 □□□□□□□免限[4 ] ①

借贷 (借粮、种) 吐蕃卯年 (八二三年)敦煌翟米老便麦契 不在免限[ 5 ] ②

　　这样一层含义的具体指向 ,究竟是怎样的呢 ? 为便于分析 ,我们可将上述 6 契的全文列示如下 ,并作出

相应分析。

1.《唐乾封元年 (六六六年)高昌郑海石举银钱契》

乾封元年四月卄六日 ,崇化乡郑海石于左憧 3 边举取银钱拾文 ,月别生利钱壹文半。

到左须钱之日 ,嗦 (索)即须还。若郑延引不还左钱 ,任左牵掣郑家资杂物、口分田园 ,用充钱子本直取。

所掣之物 ,壹不生庸 ;公私债负停征 ,此物不在停限。若郑身东西不在 ,一仰妻儿及收后保人替偿。官有政

法 ,人从私契。两和立契 ,画指为信。

钱主左 举钱郑海石 保人宁大乡张海还 保人崇化乡张欢相 知见人张欢德

这是一个有息借贷契 ,且是高利贷 (超过了法定利率) 。按 ,唐代有息借贷 (出举)的规则是一本一利。唐

《杂令》“公私以财物出举”条 :

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 ,任依私契 ,官不为理。每月取利 ,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 ,不得过一倍。若官物及

公廨 ,本利停讫 ,每计过五十日不送尽者 ,余本生利如初 ,不得更过一倍。家资尽者 ,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

男口。又不得回利为本 (其放财物为粟麦者 ,亦不得回利为本及过一倍) 。若违法积利、契外掣夺及非出息之

债者 ,官为理。[6 ] ( P412 - 413)

既然唐令规定月利不得超过六分 ,即 6 % ,而此契月利却是 15 % ,超过一倍半 ,达到两倍半 ,这是其一。

其二 ,唐令规定“积日虽多 ,不得过一倍”,是说履行时间即使长 ,利息也不得超过本金。按此借契的月利计

算 ,7 个月即子本相侔 ,利息超过本钱一倍 ;而契约中约定的“到左 (左憧 3 ) 须钱之日 ,嗦 (索) 即须还”,却是

一个弹性时间 ,没有确定的还期。因而 ,如果在 7 个月之内偿还 ,自然只是一重违法 ,即违背了月利不得过 6

分的规定 ;若超过 7 个月再索要 ,就意味着不仅违背月利率规定 ,也违背了“利息不得过本一倍”的限定 ,是双

重违法。依下文所述 ,唐代赦令停征的主要对象 ,就是此类征利达到一倍以上甚至两倍的违法高利贷。

4

①

②

　　该契约之“如中间若□□□□□□在免限”,应是“如中间若有恩赦 ,不在免限”,明显是抵赦条款。

　　法国汉学家童丕认为该句“不在免限”,也应是指遇赦不免。见[法 ]童丕著 ,余欣、陈建伟译 :《敦煌的借贷 :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

与社会》,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第 169 页及第 182 页注 131。但童丕没有论证。



2.《吐蕃酉年 (八二九年)敦煌曹茂晟便豆种帖》

酉年三月一日 ,



夺家资六畜 ,用充麦 □□□□□□不在 ,一仰弟保人等代还。如中间若 □□□□□□在免限。恐人无信 ,故

私。两共平章 ,书 □□□麦主 便麦人游意奴年卅二 □□□□□□卄五 □□□□□□年六十此契也未讲“陪

(倍)”还问题 ,应只理解为还本钱。

上述 4、5、6 三契 ,都属无息借贷。契约约定的“掣夺家资杂物”抵偿、保人代偿的救济手段 ,只是为了偿

本。抵赦条款也只是为保障债务人履行债务 ,并保障两个救济手段使用的机会。可见 ,出现抵赦条款的借贷

契约 ,不全是高利贷。

对于 1、2、3 三个属于高利贷的借契而言 ,抵赦条款的意义就更突出。尽管这类契约也无例外地约定了

“掣夺家资杂物”抵偿、保人 (甚至妻儿)代偿的救济手段 ,但同时更增加一重抵制国家赦免的保障 ,这就更有

针对性。因为国家大赦诏书所“停征”或“放免”的债负 ,基本是对有息借贷而来的 ,尤其是针对高利盘剥的高

利贷的 ,一以限制其初始的高利率 ,二则限止其无休止的纳取利息行为。

这里 ,有必要讨论敦煌借贷契约中出现抵赦条款的两个问题。

一是同属一个债主 ,为何有的契约列出抵赦条款 ,而其他契约则不列出 ? 比如 ,《吐蕃酉年 (八二九年 ?)

敦煌曹茂晟便豆种帖》有抵赦条款 ,债主为“僧海清”;而“僧海清”作为债主的借契还有另外 3 个 ,即《卯年 (八

二三年)灵图寺僧义英便谷契》、[5 ] ( P105)《酉年 (八二九年)行人部落百姓张七奴便麦契》、[5 ] ( P113)《年代不详灵图

寺僧义英便麦契》,[5 ] ( P115) 却没有抵赦条款。“僧海清”其人 ,观契文“于灵图寺僧海清处便佛麦”、“当寺僧义

英 ,于海清手 (上)便佛长 (帐)青麦”等用语 ,就知道他是灵图寺主管借贷签约的负责人 ,而不是私人债主。据

法国学者童丕的研究 ,佛帐所是佛物的管理机构。与其他寺院一样 ,佛帐所是灵图寺的谷仓之一 ,是当时放

贷粮食的债权人。[7 ] ( P57 - 62) 包括上文提到的写有抵赦条款的《吐蕃卯年 (八二三年) 敦煌翟米老便麦契》,也是

向灵图寺“仏 (佛)帐所便麦”的 ,只是没有写海清之名而已。

那么 ,寺院作为债主 ,为何有些契约写明抵赦条款 ,而另一些则否呢 ? 事情出在债务人的身份问题上。

上述 5 件敦煌契约写明抵赦条款的借贷人都是百姓身份。前述经海清手而订立的 3 件契约 ,有 2 件是本寺

和尚 (且是同一人) ,1 件是百姓。百姓借契不写抵赦条款是例外 ,本寺和尚借契不写该条款则顺利成章。顺

这个思路 ,再扩大范围考察 ,敦煌契约中借贷人为寺户个人、寺户的团体组织 ———“团头”集体的 ,绝对没有抵

赦条款。① 寺户是附属于寺院的农民 ,似乎这里有个管理驾驭程度和信任度的问题。对和尚也应作如是理

解。童丕说 :“我们发

所

寺院借贷也 享受

[�

何特

所

的优 ”,“寺仓发放借贷的契约对百

姓和寺户没有



　　二、民间债负赦免诏 :国家与民间高利贷的博弈

借贷契约中对国家赦免私债效力的抵抗 ,是为了保证交易的安全和稳定性 ,Ö⁄19.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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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京城内有私债 ,经十年已上 ,曾出利过本两倍 ,本部主及元保人死亡 ,并无家产者 ,宜令台府勿为征

理。[9 ] (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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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四



了“官私债负”除放 ,出了一个小插曲。无论如何 ,孝宗时确实赦免过私债。《宋史 ·食货志上》载南宋孝宗乾

道二年 (



诸负债违契不偿 ,一匹以上 ,违二十日笞二十 ,二十日加一等 ,罪止杖六十 ;三十匹加二等 ,百匹又加三

等。各令备偿。疏议曰 :“负债”者 ,谓非出举之物 ,依《令》合理者。或欠负公私财物 ,乃违约乖期不偿者 ,一

匹以上 ,违二十日笞二十 (中略) ,若更延日及经恩不偿者 ,皆依判断及恩后之日 ,科罪如初。

刘俊文解释说 ,“按此据《名例律》会赦应改正征收条 :‘诸会赦应改正、征收 ,经责簿帐而不改正、征收者 ,

各论如本犯律。’”[10 ] ( P1804) 而按照“会赦应征收”的本义 ,这时的“征收”是指“监临主守私自借贷及借贷人财

物、畜产之类”,在“赦后经责簿帐即须征收”。[10 ] ( P363) 这个解释既有正确的一面 ,也有不及的一面。

按 ,这里的“经恩不偿”,特指“负债”而言 ,疏议已明确言及 ;而“负债”的含义 ,律疏又明确指出“谓非出举

之物”,即不属于“出举”因而不是有息借贷的那部分债务 ,包括官府公廨钱的出举 ,也不在“经恩不偿”范围

内。① 疏议在说明中 ,将其定义为“欠负公私财物”,就应当是指有息借贷之外的其它“欠负”。而且 ,既然云

“经恩不偿”,应当指虽经赦免但没有全部免除之债务而言。前已指出 ,对有息借贷 (出举) ,国家往往采取全

部放免的做法 ,就不存在“经恩不偿”的问题 ;只有非全部放免 ,才产生“经恩不偿”问题。这可以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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